农业行业标准制定和修订项目指南
一、项目目标
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业标准体系，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促进公平贸易、推进农业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根据急需优先和技术成熟的原则，2011年拟制定和修订农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450项左右。
二、项目内容
（一）农业标准制定和修订
重点制修订农药、兽药的残留限量规定及其检验方法与规程等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饲料安全限量规定及其检验方法与规程等农业投入品安全标准，其他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满足农业依法行政需要的标准和质量技术规范。
1．农药残留、兽药残留、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国家标准。农药残留限量及其检验方法与规程、兽药残留限量及其检验方法与规程以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类国家标准。
2．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和依法行政需要的农业行业标准和质量技术规范。农产品产地环境条件、饲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安全限量规定及其检验方法与规定、农业投入品安全使用、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病虫害测报与防治、动物疫病防控、农产品品质规格、农产品包装标识、农产品贮存加工、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控制、资源节约及综合利用以及农业行政执法所需要的标准和质量技术规范。
3．其他需要在农业行业内统一的技术要求。
（二）农业标准组织管理和配套支撑
包括农业标准制修订的组织管理、技术审定和跟踪评价，农业标准的印制、宣贯、信息传递和技术服务，农业标准体系队伍建设、官方评议、风险评估和相关农业质量标准政策研究等方面的配套支撑类项目。
（三）农产品加工国际标准跟踪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巩固已建的标准跟踪渠道，针对新兴农产品贸易区，增建东盟标准跟踪渠道。收集国际标准约500份，动态信息约8000条。加强对国际标准动态信息和热点问题的深入分析，形成《动态参考》、《信息警示》和《要情通报》等报告，实现突发事件快速预警。针对国际组织、南美地区以及水产加工、畜产加工、果蔬加工3个主要农产品加工行业开展国际标准专题跟踪研究工作，形成年度专题研究报告。启动发达国家标准体系和监管体系研究工作，完成美国农产品加工标准框架体系及监管体系研究报告。扩展公共服务平台信息共享功能，开展网络安全监管与防护；加强企业服务，多渠道发布跟踪信息和研究结果，提升国际标准跟踪与公共服务平台社会影响力。
资金使用方向按照财政部、农业部《农业行业标准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财农[1999]418号）执行，主要用于农业标准的拟订、验证、修改、审定以及标准的审查、清理、宣传、研究等方面。
三、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原则上应当在1年内完成。申报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与项目相关的专业背景和科研基础，有配套的技术、设备及人员条件。
（二）项目首席专家应当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具备农业标准化知识，熟悉标准制定修订要求，并能对标准项目进度、质量及经费使用负全责。
（三）财务部门和财务人员对农业标准专项经费管理熟悉，能确保项目经费专款专用。在历年审计结论中无违规记录。
四、申报方式和程序
（一）承担农业标准制定和修订及农业标准组织管理和配套支撑任务的，请各相关单位抓紧按要求编制项目实施方案，一式五份，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按时将实施方案报送部各业务对口司局。部各业务司局对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初审，将初审合格、拟推荐立项的项目实施方案及建议立项的项目汇总表送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
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委托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进行形式审查，并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审。符合立项条件并通过专家评审的项目，正式纳入2011年农业标准制定和修订计划，以部名义下达计划，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代部在项目实施方案上签署审定意见。批准立项的项目实施方案分别返回项目相关主管部门和申报单位，一并作为项目任务书执行。
被批准立项的各标准项目，各承担单位应当在2011年11月30日前完成全部工作，形成标准送审稿和相应的验收材料报部相关业务对口司局。属于标准制定和修订的，部各业务司局应当在2011年12月底前完成审定，并将全套报批材料报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
项目申报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标准处 方晓华 010-59193156，59193315（传真）。
电子邮件：scszlc@agri.gov.cn。
（二）承担农产品加工国际标准跟踪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任务的，请有关部门（单位）指导项目单位抓紧填制项目实施方案，报送我部农产品加工局3份。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科教质量处  梁漪  010-59192713，59192036（传真）。
电子邮件：kabc625@sina.com。
